
法規名稱：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06 月 19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4年 6月 19日交通部交運字第 11450074391號令、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1140872503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2條條文之附表；並自 114年 6月 30日施行

   第 三 章 稽查及民眾檢舉

第 10 條

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對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之稽查，應認真執行；其有不服稽查而逃逸之人、車，得追蹤稽查之。

前項稽查，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舉發方式如下：

一、當場舉發：違反本條例行為經攔停之舉發

二、逕行舉發：依本條例第七條之二規定之舉發。

三、職權舉發：依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之舉發。

四、肇事舉發：發生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或肇事責任不明，經分析研

    判或鑑定後，確認有違反本條例行為之舉發。

五、民眾檢舉舉發：就民眾依本條例第七條之一規定檢舉違反本條例之行

    為，經查證屬實之舉發。

第 11 條

行為人有本條例之情形者，應填製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以

下簡稱通知單），並於被通知人欄予以勾記，其通知聯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當場舉發者，應填記駕駛人或行為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地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及車主姓名、地址、車牌號碼、車輛種類。被查獲

    之駕駛人或行為人為受處分人時，應於填記通知單後將通知聯交付該

    駕駛人或行為人簽名或蓋章收受之；拒絕簽章者，仍應將通知聯交付

    該駕駛人或行為人收受，並記明其事由及交付之時間；拒絕收受者，

    應告知其應到案時間及處所，並記明事由與告知事項，視為已收受。

二、非當場舉發案件或受處分人非該當場被查獲之駕駛人或行為人，舉發



    機關應另行送達之。

三、駕駛人或行為人未滿十四歲者，應於通知單上另行查填其法定代理人

    或監護人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地址，並送達其法定代理人或監

    護人。

四、逕行舉發者，應按已查明之資料填註車牌號碼、車輛種類、車主或其

    指定之主要駕駛人姓名及地址，並於通知單上方空白處加註逕行舉發

    之文字後，由舉發機關送達被通知人。但租賃期一年以上之租賃業汽

    車，經租賃業者申請，得以租用人為被通知人製單舉發。

五、大眾捷運系統車輛駕駛人之行為，有本條例第七條之二第一項所列得

    逕行舉發之情形者，應記明其車輛違規地點、時間、行駛方向等可資

    辨明之資料，以其營運機構為被通知人製單舉發。

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依前項規定舉發時，應告知

駕駛人或行為人之違規行為及違反之法規。對於依規定須責令改正、禁止

通行、禁止其行駛、禁止其駕駛者、補換牌照、駕照等事項，應當場告知

該駕駛人或同車之汽車所有人，並於通知單記明其事項或事件情節及處理

意見，供裁決參考。

當場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除有駕駛人或行為人未滿十四歲之情形

外，如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使用電腦列印通知單

時，得僅列印違反駕駛人或行為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

第 11-1 條

公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查獲十四歲以上之未成年之人，違反本條例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者，該管警察局或其分局應於舉發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日起十四個工作日內，將違規事實以書面或其他適當

方式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第 12 條

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



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

以勸導，免予舉發：

一、有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三十一條第

    五項、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項、第四十一條、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三款至第七款、第五十二條、第六十九條第二項、第七十三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第七十四條第一項、第七十六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八十四條

    之情形。

二、駕駛四輪以上汽車於號誌燈號變換之際，因未能依號誌指示及時停止

    ，致前懸部分伸越在機車停等區內，惟前輪尚未進入該停等區內。

三、駕駛汽車於號誌燈號變換之際，因未能依號誌指示及時停止，致前懸

    部分伸越停止線，惟前輪尚未超越該停止線。

四、駕駛大型車輛在多車道右轉彎，因車輛本身、道路或交通狀況等限制

    ，如於外側車道顯無法安全完成，致未能先駛入外側車道。

五、駕駛汽車因上、下客、貨，致有本條例第五十五條之情形，惟尚無妨

    礙其他人、車通行。

六、深夜時段（零至六時）停車，有本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之情形。但

    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違規停車或停車顯有妨礙消防安全之虞，或妨

    礙其他人車通行經人檢舉者，不在此限。

七、駕駛汽車因交通管制設施設置不明確或受他物遮蔽，致違反該設施之

    指示。

八、駕駛汽車在交通管制設施變換之處所，致無法即時依變換後之設施指

    示行駛。

九、駕駛汽車隨行於大型車輛後方，因視線受阻，致無法即時依標誌、標

    線、號誌之指示行駛。

十、駕駛汽車因緊急救護傷患或接送身心障礙者上、下車，致違反本條例



    規定。

十一、駕駛汽車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未逾十公里。

十二、駕駛汽車或慢車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

      值未逾每公升零點零二毫克。

十三、駕駛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未逾百分之十

      。

十四、駕駛汽車因閃避突發之意外狀況，致違反本條例規定。

十五、因客觀具體事實，致違反本條例規定係出於不得已之行為。

十六、其他經交通部及內政部會商核定之情形。

行為人發生交通事故有前項規定行為，除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

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或第六十九條第二項之情形外，仍得舉發。

執行前二項之勸導，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先斟酌個案事實、違反情節及行為人之陳述，是否符合得施以勸導

    之規定。

二、對得施以勸導之對象，應當場告知其違規事實，指導其法令規定與正

    確之駕駛或通行方法，並勸告其避免再次違反。

三、施以勸導時，應選擇於無礙交通之處實施，並作成書面紀錄，請其簽

    名。

對於不聽勸導者，必要時，仍得舉發，並於通知單記明其事件情節及處理

意見，供裁決參考。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情形，有客觀事實足認無法當場執行勸導程序時，得免

予勸導。

前五項規定，於舉發本條例第七條之一民眾檢舉案件時，準用之。

第 12-1 條

行為人有違反本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屬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

者，公路主管機關得以寄發通知方式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但對於不



聽勸導者，仍得舉發。

第 12-2 條

年滿七十五歲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受舉

發後經公路監理機關以寄發通知方式施以勸導，於三個月內依規定完成換

發新照或自願繳回駕駛執照者，免予處罰。

第 13 條

填製通知單，應就其違反行為簡要明確記載於違規事實欄內，並記明其違

反條款及應到案處所。

前項違反行為須責令定期改正、修復或補辦手續者，除依規定應請領臨時

通行證外，依其實際所需時間記明「限於○月○日○時前辦理」等字樣，

其期間得酌定於四日以內。但貨車超載應責令當場卸貨分裝，如無法當場

卸貨分裝者，其超載重量未逾核定總重量百分之二十者，責令其於二小時

內改正之，逾二小時不改正者，得連續舉發；其超載重量逾核定總重量百

分之二十者，當場禁止其通行。

逕行舉發汽車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度或有本

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情形，其違規地點相距六公里以上、違

規時間相隔六分鐘以上或行駛經過一個路口以上，得連續舉發。但其違規

地點在隧道內者，不受時間或距離之限制。

逕行舉發汽車有本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五十七條規定之情

形，而駕駛人、汽車所有人、汽車買賣業者、汽車修理業者不在場或未能

將汽車移置者，每逾二小時，得連續舉發之。

汽車駕駛人、汽車所有人、汽車買賣業者或汽車修理業者有本條例第五十

六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五十七條規定之情形，經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

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或交通助理人員舉發後，而不遵責令改正者，得連

續舉發之。

第 14 條



二以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之行為，應於通知單之「違規事實」欄分別填記

。但處罰機關不同或應處罰對象不同時，均應分別填製通知單。

第 15 條

填製通知單，應到案日期應距舉發日三十日。但下列案件，其應到案之日

期距舉發日為四十五日：

一、逕行舉發。

二、職權舉發。

三、肇事舉發。

四、民眾檢舉舉發。

五、受處分人非該當場被查獲之駕駛人或行為人。

前項通知單應載明受通知人收受通知單時應到案日期不足三十日或已逾應

到案日期者，得於送達生效日後三十日內到案。

第 16 條

舉發車輛所有人、駕駛人或行為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依下列規定當

場暫代保管物件：

一、當場暫代保管其車輛牌照：

（一）使用偽造、變造或矇領之牌照。

（二）使用吊銷或註銷之牌照。

（三）牌照借供他車使用或使用他車牌照。

（四）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

（五）不依規定期限換領號牌經再通知後逾期仍不換領。

（六）領用試車或臨時牌照，期滿未繳還或載運客貨收費營業。

（七）領用古董車專用牌照，不依規定之時間、路線或區域內行駛。

（八）汽車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逾期六個月以上。

（九）汽車引擎、底盤、電系、車門損壞，行駛時顯有危險而不即行停駛

      修復。



（十）依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七項或第九項移置保管該汽機車時。

二、行車執照或拖車使用證有效期間屆滿，不依規定換領而行駛者，代保

    管其行車執照或拖車使用證。

三、當場暫代保管其駕駛執照：

（一）使用偽造、變造、矇領、吊銷或註銷之駕駛執照駕車。

（二）持逾期之駕駛執照駕車。

（三）職業汽車駕駛人逾期審驗一年以上。

（四）汽車駕駛人駕車於應繳費之公路，強行闖越收費站逃避繳費，致收

      費人員受傷或死亡。

（五）汽車駕駛人有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各款、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一

      項、第二項、第三十條第一項各款、第二項或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

      之情形，因而致人重傷或死亡。

（六）汽車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

      或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因而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

（七）汽車駕駛人有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至第五項前段之情

      形。

（八）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本條例第三十五

      條第一項測試檢定之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或拒絕接受本

      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之測試檢定。

（九）汽車駕駛人有本條例第四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之情形。

（十）汽車駕駛人有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四項之情形。

（十一）汽車駕駛人有本條例第四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之情形。

（十二）汽車駕駛人有本條例第五十四條各款之情形因而肇事。

（十三）汽車駕駛人有本條例第六十一條第一項各款及第四項之情形。

（十四）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而逃逸。

四、當場暫代保管其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以下簡稱執業登記證）：



（一）有本條例第三十六條或第三十七條之情形，應受吊扣執業登記證或

      廢止執業登記處分。

（二）受吊扣執業登記證、廢止執業登記等處分、執業登記證已失效或有

      其他無效等情形，而未將執業登記證送交其辦理執業登記之警察機

      關。

五、當場暫代保管其車輛：

（一）拼裝車輛未經核准領用牌證行駛，或已領用牌證而變更原登檢規格

      、不依原規定用途行駛。

（二）報廢登記之汽車仍行駛。

（三）未領用牌照且未依公路法規定取得安全審驗合格證明行駛。

（四）有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後段之情形。

（五）有本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項後段之情形。

（六）有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九項後段之情形。

（七）有本條例第四十三條第四項後段之情形。

（八）慢車經依規定淘汰並公告禁止行駛後仍行駛。

（九）慢車有本條例第七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二項應沒入之

      情形。

六、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者，暫代保管其攤棚、攤架。

前項暫代保管物件，應於通知單之代保管物件欄，明確記載該代保管物件

之名稱、數量、證照號碼、引擎或車身號碼，或物件之特徵；第一款第五

目至第八目代保管汽車號牌者，並記明「限當日駛回」，違反者依本條例

規定舉發。

第一項當場暫代保管物件，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

辦理之。

第 16-1 條

本條例第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所定移置或扣留之車輛，因未懸掛號牌或號



牌不符，無法經由開啟車門以外之方式查知所有人者，得開啟車門查證引

擎號碼、車身號碼或車內留存證件，查知車輛所有人。

前項開啟車門及查證過程應全程錄影存證。

第 17 條

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應當場查記車輛牌照及駕駛人之駕駛執照號碼（或身分證統一編號），除

依前條規定應代保管其物件者外，經驗明並填製通知單後，即將執照發還

之。

第 18 條

稽查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汽車時，除填製通知單外，並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當場禁止其駕駛。

二、汽車所有人或駕駛人允許未領有駕駛執照之人駕駛其車輛，經未領有

    駕駛執照駕駛人指證或交通執法人員查證屬實者，應同時舉發之。

三、汽車所有人與駕駛人隨車同行者，推定其有故意或過失，逕行認定其

    允許未領有駕駛執照者駕車之事實。

第 19 條

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路程五公里內之路段，未依標誌、標線、

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過

磅者，除依法舉發外，並得強制其過磅。

前項汽車駕駛人不服從稽查逕行離開現場或棄車逃逸者，交通勤務警察或

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之人員，得為下列處置：

一、對該汽車逕行強制過磅，記錄其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

二、依本條例第七條之二第四項規定，逕行舉發汽車所有人。

三、該汽車有本條例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情形者，應一

    併依法舉發。

執行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發現汽車裝載定量包裝



之物顯然超載者，得不經地磅測量，依照定式基準核算其超過規定之重量

，依法舉發之。

第 19-1 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測試檢定之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除依法舉發外，並當場移置保

管汽車。

前項汽車駕駛人不服從指揮或稽查逕行離開現場或棄車逃逸者，交通勤務

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之人員得為下列處置：

一、依本條例第七條之二第一項第四款規定，逕行舉發汽車所有人。

二、棄車逃逸者，並逕行移置保管該汽車。

第 19-2 條

對車輛駕駛人實施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七十三條第二項測

試之檢定時，應以酒精測試儀器檢測且實施檢測過程應全程連續錄影，並

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實施檢測，應於攔檢現場為之。但於現場無法或不宜實施檢測時，得

    向受測者說明，請其至勤務處所或適當場所檢測。

二、詢問受測者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時間，其距檢測時已達十五分

    鐘以上者，即予檢測。但遇有受測者不告知該結束時間或距該結束時

    間未達十五分鐘者，告知其可於漱口或距該結束時間達十五分鐘後進

    行檢測；有請求漱口者，提供漱口。

三、告知受測者儀器檢測之流程，請其口含吹嘴連續吐氣至儀器顯示取樣

    完成。受測者吐氣不足致儀器無法完成取樣時，應重新檢測。

四、因儀器問題或受測者未符合檢測流程，致儀器檢測失敗，應向受測者

    說明檢測失敗原因，請其重新接受檢測。

實施前項檢測後，應告知受測者檢測結果，並請其在儀器列印之檢測結果

紙上簽名確認。拒絕簽名時，應記明事由。



實施第一項檢測成功後，不論有無超過規定標準，不得實施第二次檢測。

但遇檢測結果出現明顯異常情形時，應停止使用該儀器，改用其他儀器進

行檢測，並應留存原異常之紀錄。

有客觀事實足認受測者無法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檢測時，得於經其同意後，

送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車輛駕駛人拒絕配合實施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七十三條第

二項檢測者，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告知拒絕檢測之法律效果：

（一）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檢定者，處新臺幣十八萬元罰鍰

      ，吊銷駕駛執照及吊扣該車輛牌照二年；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並得沒入車輛。

（二）汽車駕駛人於十年內第二次違反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三十六萬元罰鍰，第三次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

      金額加罰新臺幣十八萬元，吊銷駕駛執照，公路主管機關得公布姓

      名、照片及違法事實，並吊扣該車輛牌照二年；肇事致人重傷或死

      亡者，並得沒入車輛。

（三）租賃車業者已盡告知本條例第三十五條處罰規定之義務，汽機車駕

      駛人仍有前二目情形者，依所處罰鍰加罰二分之一。

（四）慢車駕駛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檢定者，處新臺幣四千八百元罰

      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駕駛微型電動二輪車者，並當場移置保管

      該微型電動二輪車。

二、依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四項、第五項或第七十三條第三項製單舉發。

第 19-3 條

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八項所稱心智障礙，係指領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五條第一款身心障礙證明文件或檢附專科醫師開立之相關診斷證明文件

者。



第 20 條

有本條例第七條之一第一項各款之行為，自行為終了日起未逾七日者，民

眾得敘明下列事項，並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一、檢舉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電話號碼或其他連絡方法

    。

二、違規行為發生地點、日期、時間及違規事實內容。

三、違規車輛牌照號碼、車型或足以辨識車輛之特徵。

第 21 條

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受理民眾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後，如非屬管轄

機關時，應依第七條、第八條規定，移請該管機關處理，並通知檢舉人。

第 22 條

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處理民眾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派員查證，

經查證屬實者，應予舉發，並將處理情形回復檢舉人。

前項檢舉違規證據係以科學儀器取得，足資認定違規事實者，得逕行舉發

之。

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為查證民眾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必要時得通

知檢舉人或被檢舉人到場說明。

第 23 條

民眾依第二十條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路主

管或警察機關機關不予舉發：

一、自違規行為成立之日起或違規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自行為終了

    之日起，已逾七日之檢舉。

二、同一違規行為再重複檢舉。

三、匿名檢舉或不能確認檢舉人身分。

四、檢舉資料欠缺具體明確，致無法查證。



第 24 條

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受理民眾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不得洩漏檢舉

人個人資料。


